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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民眾時常對於法院的判決感到不滿，認為法官判太輕、司法不公、法律只保護加

害人等理由，進而出現了對於整個司法體制的貶抑詞，如恐龍法官、法匠等。在各大論壇上

往往也會引發網友間從各個角度的論戰，捍衛自己的價值，有人認為法官依法審判並沒有錯，

有人認為法官不食人間煙火，究竟這些論點對於社會有無助益，抑或只是情緒使然，都待我

們討論。與此同時，根據民調民眾對於我國司法改革信任度只有 11.6%（華視新聞，2020），

這是一個非常低的數字，這部分又是出了什麼問題，也希望能藉此機會進行深入探討。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我國民眾對於司法之了解以及期望與現況司法環境之落差 

 

（二）探討我國司法現況理論面和實務面之成效 

 

（三）探討各方論點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以了解現行制度設計的哪個環節需要再補救加強，

希望藉此研究在將來為司法改革盡一份心力。                                                                                  

 

           三、研究方式  

    

                      透過兩個討論度高的議題進行深入探討，接受普遍民眾提出的問題點以及法律界人士的

評論，以及製作問卷詢問大眾對於當下司法的想法與意見，最後再透過整理歸納得出結論。  

  

貳、正文  

  

            一、案例  

  

                       刑法第 19 條：「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全國法規資料庫，2020） 

          

        輿論不滿的往往都是法官依據刑法第 19 條給予殺人犯減刑不判死甚至輕判或無罪的案

例，認為應重判不容寬恕。  

  

                   （一）案例一  

  

        根據自由時報（2020）報導，2012 年嫌犯曾文欽於湯姆熊歡樂世界將 10 歲方姓男童誘

騙至廁所後割喉致死，此案於 4 年後判決定獻，過程中雖經檢察官求處死刑，但法院認為嫌

犯犯案時身心狀況並非健全，仍判處無期徒刑，使曾嫌逃過一死。消息一出，引發了社會一

片譁然，認為台灣對於殺人犯過度袒護、司法無法保障社會治安等類似輿論層出不窮，被害

者方姓男童姑姑也感嘆社會沒有天理，認為無法接受此判決。  

     

           （二）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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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中時電子報（2020）報導，嫌犯鄭姓男子於 2019 年 7 月搭乘台鐵，因補票問題與員

警李承翰發生衝突，嫌犯被控持以新買的刀子刺傷李承翰腹部致死，嘉義地檢署將其依殺人

罪起訴。時隔約半年，嘉義地方法院一審因嫌犯患有思覺失調症導致行為時無辨識能力，故

判處被告無罪，施以監護 5 年。此結果更是引發兩派論戰，一方認為殺人還能無罪既不合理

法律也將失去嚇阻能力，有一張精神鑑定證書就能無所畏懼的殺人，另一方則認為法官依法

判決沒有任何問題，且使其無罪的刑法 19 條並無不合理之處等等，縱使兩派皆為其捍衛的

價值發表看法，但被害者李承翰之父仍因不服結果而「鬱死」，加深了被害家屬的傷害。  

  

           二、正反觀點 

    

          研究者將正反雙方常見且較多人支持的論點整理出來，以利後續之分析。 

        

          正反方分別為支持法官判決、認為法律給予減刑是合理的以及不認同判決或法律的。 

。  

（一）支持論點 

   

1、 處罰一個無法控制自己行為的人無助於犯罪預防 

 

2、 殺人犯和一般人一樣享有人權，不得因為他先前犯過錯就能隨意侵害他人權利 

 

3、 若因為其為精神病患就妄加處罰將會加劇病患和正常人之間的對立以及仇恨 

 

4、 法律判決不能因為民意多數而改變判決結果，那將使公正的司法失去意義 

 

           5、相信醫師鑑定專業，非專業就不逕自猜疑，那對鑑定醫師是種不尊重   

                                                                                                                                      

（二）不支持論點 

 

1、 殺人償命，天經地義，不判死刑無法給受害者家屬交代 

 

2、 精神病不能作為殺人免刑的藉口，如此可能會出現模仿效應，將會有更多人拿疾

病當擋箭牌，對於社會安全會有更多疑慮 

 

3、 診斷方面若只有一名醫師或一家醫院進行，即使有相當嚴謹的程序，準確率仍不

比多方檢驗的高 

 

4、 多數人民支持判處重刑，法官不該違背民意，逆風判決 

 

5、 強制治療五年年限過短，應增加年限或至病患痊癒為止 

 

    三、探討  

  

                   從以上兩案例可得知，每當法院將嫌犯「輕判」時，往往輿論都會分裂成兩派，究竟應

該重判以撫平被害者家屬的情緒，抑或是並非為了被害者的權益而侵犯他人權益，在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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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有其依據，才會因此成為亙古難題。接下來將由刑罰的目的和成效等方面出發對以上案

例進行探討。  

              

      （一）刑罰的目的  

  

        就目的性質分類可分為「應報理論」和「預防理論」。前者認為「刑罰」本身就是「目

的」，對於犯罪者的同害報復，藉此使犯罪者付出代價，增加刑罰的嚇阻力，也能使被害人

及其家屬的心理平復，也較偏向支持重判族群之價值觀。後者則認為刑罰的主要目的在於

「預防」而非「報復」或「處罰」。針對一般大眾使其因不想受罰而不去犯罪；針對已犯罪

的犯罪者進行感化使其改過而後不再犯罪，對於整體社會治安才有效益。綜合以上理論，都

將刑罰的目的著重於「減少」犯罪或再犯罪，現代也多採用其綜合理論，透過嚇阻犯罪、教

化犯罪者為核心目的。  

            

        （二）刑罰成效  

  

        刑罰作為抵制犯罪的最後手段，往往被認為是社會規範的最後一道防線，從達成目的來

看，刑罰確實有發揮其功效，但要如何罰才能使功效最大化呢？是否將一切罪犯重刑化或死

刑就有成效，有民眾在風傳媒觀點投書評論道：「重刑能有效嚇阻犯罪嗎？答案恐怕是否定

的。根據法務部數據統計，近十年來新入監的受刑人中，大約八成有前科紀錄，顯見嚴刑峻

罰下，仍未有效嚇阻犯罪人重蹈覆轍。」（王昱培，2019），林鈺雄在其著作中對死刑方面

問題亦有提到：「因為死刑違反罪責原則與再社會化目標。由於犯罪行為亦受到環境影響，

因而判決罪犯死刑，勢必超過罪責。」（林鈺雄，2012）由此可見，一昧追求重刑化對犯罪

預防本身並沒有任何幫助，應該針對其犯罪行為量身打造一個適合犯罪者應該負的「刑責」

才能使刑罰效益最大化。  

  

                了解目的和成效後，接下來比較上述兩案件與其的關係。  

   

                從案件一和案件二可得知，法院皆因為嫌犯犯罪時的精神狀況為由，從最重刑責減刑至

無期徒刑甚至無罪的狀況，這部分使一般社會大眾相當無法諒解，究竟精神狀態是否能成為

殺人逃死的藉口呢？從刑罰的核心目的來看，嚇阻犯罪以減少犯罪，但是對於犯案時精神狀

態不佳以至於無法辨識自己行為是錯誤的人，處罰他並不會達到刑罰的核心目的，對當事人

也相當不公平，日常中也能發現許多類似的案例，比如不小心損壞他人的物品雖然賠償是免

不了的但並不會受到懲罰，又比如說對於不了解是非對錯的學齡前幼兒 ，若其犯錯應該給與

的是教導而非懲罰，因為懲罰沒有任何用，既然沒有「犯意」又無可避免，那麼我們只要將

事後的措施處置好不就可行？將精神病患的病治療好使其不會再犯不也能夠達成減少犯罪增

進治安的目的嗎？ 

 

        對於拿疾病作為擋箭牌的部分更為無稽之談，辨識能力不足的構成要件為「行為時」，

縱使前面有多份檢驗報告能夠證明當事人患有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但只要行為時神智上為

正常，仍不符合減刑要件，自然不會被減刑，且行為時辨識能力真的不足之患者，更不可能

憑藉著其身分之特殊性去犯案，由此可見，法律上根本沒有作為有心人士的擋箭牌的空間。

綜合兩段所述，「減刑」或是「免除其刑」就有其正當性和合理性了。 

 

        既然無法處罰這些病患，要如何使被害人釋懷，或者我們該如何避免受害，這應該是普

遍民眾所擔憂的，但是不幸的是，這種情況只能用意外來做詮釋，沒人樂見其發生，但總有

機率會發生。被颱風、地震等自然災害奪去親友或自身性命，我們無從怪罪，只能自認倒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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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對於自然災害我們的態度是如此，那麼我們對於無法控制自己的病人也應如此，不能因

為有了對象能夠宣洩就因此而有的放矢，美國大學教授評論此種行為：「判處暴力精障病患

死刑，其荒唐的程度，不下於粉碎砸死路人的落石，或處決造成車禍的流浪狗。」（翁達瑞，

2020） 

  

          四、補償 

  

       當講到這裡的時候，許多人仍會憤憤不平地說到：「如此保障加害人的權益那麼誰來保

護被害者，對於被害人來說公平嗎」或是「家屬沒有原諒嫌犯，憑什麼讓他免死」等替被害

者或其家屬發聲的言論，人之常情。其實我國司法體制早已開始逐步解決這個問題，其中經

典的即為「修復式司法」。針對民眾普遍認為法官不食人間煙火的部分，目前也正在擬定

「國民參審」這個方案。  

      

         （一）修復式司法  

  

        修復式司法的目的為「在加害人與被害人都願意進行修復的前提下，藉由雙方對話的方

式來釐清真相，也促進傷痕的修復。」（陳俠語，2019）藉此彌補我國目前司法對於被害者

家屬的關懷難處，成效方面，根據中時電子報（2019）報導法務部的統計資料，「有 75％的

被害人認為『感覺正義已經實現』，顯見修復式司法已達其復原中實現正義的正面意義。」

可見其成效相當不錯 。 

  

       （二）國民參審  

   

        國民法官，根據司法院國民參與審判網站制度簡介，旨在使一般沒有法律背景的大眾，

透過自身平時的生活經驗、社會階級以及不同的出生背景生長環境所造就的多元價值觀等，

讓司法專業社群藉由國民的參與，獲得與外界對話與反思之機會，亦能使我國國民對於司法

的信賴。我國目前立院正在推行「國民法官草案」正是貫徹其目的的象徵，或許在未來幾年，

這項制度就會上路，讓我們一起期待它的成效，希望能對於目前的社會及司法環境有更大的

幫助。  

 

    五、我國民眾司法信任度問卷統計分析 

 

       本研究為了解民眾對於法律和判決等司法方面之認同度以及信任度，故以 Google 表單形

式於網路臉書各大社團進行調查。主要研究對象不偏向特定族群，填寫表單民眾年齡、職業

等因素皆分布廣泛，目的即為求統計準確，較能反映我國民眾之於司法的真實民情。本問卷

投放時間約為一個月，最終回收有效問卷為 161 份。 

 

（一）對於法官判決之滿意度 

 

        本問題之原文為：「對於社會重大案例，我往往不滿意法官的判決，或與我預想的結果

不同」以及「我認為恐龍法官總是存在」，分兩題調查，而後附註 0 分為從不，5 分為總是，

後續問題分數所代表之認同度皆如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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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民眾對於法官之判決滿意度相關問題之統計表 

題號 問題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平均 

1 對於社會重大案例，我往往

不滿意法官的判決，或與我

預想的結果不同 

7 19 24 43 36 32 3.11 

2 我認為恐龍法官總是存在 4 23 21 32 42 39 3.25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 

 

        由統計資料發現，民眾對於恐龍法官的與判決結果的態度大致相近，平均分數皆為 3 點

多，大於中位數 2.5，表示普遍民眾對於判決結果都是不滿的，且亦有歸咎於恐龍法官的成

分存在。 

 

（二）對於法律規範之滿意度 

 

        分析完判決方面的統計後，接下來探討另一面向。問題原文為：「我認為現今法規不夠

完善，常不能給與罪犯應有的處罰」，題數 1 題。 

 

表三   民眾對於法律規範之滿意度統計表 

題號 問題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平均 

3 我認為現今法規不夠完善，

常不能給與罪犯應有的處罰 

5 12 15 31 41 57 3.62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 

 

       回到制度面進行探討，可發現民眾對於法律的制定上亦有些不認同，比例甚至高於不認

同法官判決的人數，表示多數民眾有就算有錯也錯不在法官的認知。 

 

（三）其他意見 

 

        研究者在問卷的最後留了一欄供民眾自由發表意見的欄位，以補足問卷前面問題對答題

者產生些侷限的缺點，亦能使研究者對於民眾的想法有更加多方面的了解，以下擷取部分意

見以供參考。 

 

           1、希望可以有更立體的考量，也希望有些過時的東西修掉 

           2、在未審判前，希望民眾及媒體不要進行「公審」 

           3、公平審判，以自身設身處地為被害方著想，今天若是發生在自己身上，能求助的 

                 只剩下法律，該怎麼做才能給家屬一個公道，給罪犯一個嚴正的處罰   

            

           4、希望能落實死刑，有些累犯應該重判而不要輕放 

 

           5、殺人償命，最簡單，精神障礙都是藉口 

 

           6、司法不該全因民怨所變 



從兩起減刑案件探討我國現況下之司法環境
境 
 

 

6  

 

           7、殺人償命，罪犯不但無法死刑，還在監獄養的好好的，試問死者家屬的心情？ 

 

           8、我相信法官之判決大多都有其合理性，目前司法制度已是大致完善的體系了 

 

           9、我知道很多恐龍是因為沒有好的法律來讓他判刑，所以我希望立法委員要加油，  

                 不要有些出來都是當花瓶。 

 

        研究者挑選 9 則意見列舉，內容不只表達了部分民眾之意見，部分評論亦點出實質上的

問題，能供我們參考。其中部份評論提及民眾「公審」和民怨影響司法的部分，這可衍伸出

另一方面的問題，恰與研究者想法不謀而合。一個國家的司法環境當然不只有依靠法官公正

審判、立法委員立法修法改善，還需要有人民的配合，人民的教育水準、司法素養在這裡扮

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故研究者在前述問卷中，亦增加兩個選項分析人民水準，結果發現，

仍有半數民眾對於無罪推定原則不了解或是不認同的（圖一）；亦有約 2 成民眾認為不經司

法程序的私刑是合理的（圖二），這些數據除了體現對於司法的不信任，也有絕大部分是民

眾自身的法治素養不足，正呼應了研究者的猜想。 

  

 
                     圖一：私刑正義是否合理                               圖二：認同無罪推定原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 

 

                

             

            

 

       根據前面幾項研究統計，研究者分析歸納得出幾點我國民眾對於司法的態度以及問題的

癥結點所在。 

 

（一）民眾與司法認知的落差 

 

       民眾同情被害者，且起初將司法作為最後的救濟方式，希望司法能為加害者討回一個公

道，但問題就出在這個理想的公道與現實面不符合，法律的公道需有不侵害他人權益且能有

效達成社會效益為前提，但被害者家屬或一般民眾往往忽略這些層面，不論犯嫌身心狀況或

社會法益，只希望能將加害者重刑甚至死刑，以求撫平情緒或者只為求大快人心矣，由於理

想與現實的落差，或說是自利和公益的偏差，才體現出民眾不信任司法的情況。 

 

（二）資訊的不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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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對於司法的意義不夠瞭解以及認識，有教育的問題亦有接收的難度在，法律部分用

語或概念過於艱澀，導致一般民眾無法完全理解。在現今推動的司法改革上，政府的宣傳力

度不足，無法有效使全民了解政府在改革上面的決心，使得部分民眾扔停留在司法已死的思

路當中。 

 

（三）風向的帶動 

 

        部分媒體為收視刻意誇大案件、選擇性報導，無意營造出社會治安敗壞，殺人案件頻傳

的風氣，使得民眾對社會安全網信心下降，將此原因歸咎於媒體帶動的司法，直觀地認為就

是沒有重判所有犯嫌才導致治安越來越差，殊不知現今台灣犯罪率逐年下降，再因為社群平

台的發展，助長風氣的帶動，如此惡性循環下去。 

 

參、結論  

  

        從前面段落不難發現，其實我國民眾除了對法律方面有些不信任之外，對於醫學鑑定的

準確率亦有些評論或意見，兩方面夾雜之下，導致每當類似案件發生時第一時間的想法總是

對司法的無奈感，但是，「即便精神障礙的鑑定有疏失，這也是『醫學』爭議，而非『司法』

不公」（翁達瑞，2020）。對於如今社會環境，個人認為目前的司法制度雖不是完美，但對

於尚且不足的部分亦有想要補足之心，而非束之高閣。相對地，在要求司法改革的同時，人

民的價值觀也應該與時俱進並能理性思考，而非情緒化地要求殺人犯唯一死刑等等，要知道，

我國法律雖然目的上是有處罰的部分成分在，但是縱使我們非常氣憤難耐，仍然不可以要求

國家去侵害他人應有的權益，即使是犯下大罪的罪犯也是一樣。 

 

        研究者根據自身生活經驗，提出幾種對於改善現今社會對於司法不信任之想法，希望能

對社會有所助益。 

 

一、增加醫學鑑定的準確率，如同時由多家醫院鑑定，或組成一醫師專科鑑定小組 

 

二、增進國民司法教育，使其評論不再無的放矢，增加對社會不必要的恐慌 

 

三、使民眾更加認識病患，不投以異樣眼光以減少對立與仇恨 

 

四、增加司法對於人民的曝光度，使人民能夠了解及更親近司法 

 

        最後結尾呼籲，也是研究者的理想，希望人民在評論意見時，能夠放下情緒，能夠理解

看到每當不幸的憾事發生時，心中不免有些情緒和感慨，也有想替被害人發生的心情，但是

我們不能因為自身情緒就口出惡言或試圖侵害他人的權益。對於精障患者方面，我們也要放

下仇恨和偏見，不要針對攻擊這些人，雖然傷害人的當事人可能看不到你們的評論，對於其

他患者也會是蠻大的傷害，如此只會造成社會的對立和分裂，應盡力避免。使社會更加和諧

與進步，對生活於同個環境的我們都不會是壞處，這也是生活於同個環境的我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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